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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598) 

 

有關主要及可能關連交易的最新情況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作出承諾事項 
 

茲提述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八年

四月十八日發佈之公告及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與中外運空運發展股份有限公

司（「外運發展」）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訂立的合併協議項下本公司擬進行的建議發

行A股股票並換股吸收合併外運發展。除非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中的定義具有相

同涵義。 

本公司已收到招商局通知，招商局就可能增持本公司擬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股股票作

出以下承諾： 

a. 若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五個交易日內任一交易日的A股股票交易價低

於本公司初步發行價格人民幣5.32元/股（「最低價格」），則招商局或其關連控制企

業（「招商局集團」）將在該五個交易日內，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統進行

增持，增持累計不超過人民幣8億元的資金（「最高金額」），直至以下兩項情形中發

生時間的最早者：（i）最高金額用盡；（ii）本公司A股交易價格高於最低價格。 

b. 招商局集團在增持完成後的六個月內不出售通過上述第(a)段所增持的本公司A股股份。 

c. 若初步發行價格根據合併協定作出任何調整，則最低價格將相應調整。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均未與招商局共同參與上述事項，合併協議條款（以及合併建議）概無

任何變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於本公告日期，無法保證建議合併事項將按目前預期繼

續進行或有可能完全不會進行。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

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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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趙滬湘（董事長）、宋德星（執行董事）、李關鵬（執
行董事）、王林（執行董事）、虞健民（執行董事）、吳學明（執行董事）、許克威（非執行董
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敏傑、陸正飛、劉俊海及王泰文。 


